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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承接機關辦理成果一覽表 

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2年 3月底) 

法務部 

人力整備情形 

一、 第一階段人力聘用進度：第一階段核定之 15名聘用人員已聘滿並辦理業務。 

二、 第二階段人力請增情形：查轉型正義為國家重大政策，為持續深化民主法治及人權保障，須長期推動執行，其中平復司

法不法、行政不法及識別及處置加害者業務均為核心項目，業務內容不僅具特殊專業性及執行困難度，並具高度公權力

行使性質，亦需進行長期政策研議及社會溝通，爰有增補正式人員督導、核稿及辦理業務之必要，並視案件加速清查計

畫酌增聘用人力，亟待行政院支持後續第二階段請增人力計畫。 

預算整備情形 
112年所需預算為新臺幣 24,638千元[人事費 16,291千元、設備費 3,999千元、業務費 4,348千元（由促進轉型正義基金補

助）]。 

平復司法不

法、行政不法 

一、 法制：於 111年 10月 27日訂定發布「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自 10月 28日

施行，相關法制作業已屬完備。 

二、 審查會運作：於 111年完成首屆「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委員聘(派)任作業，由行政機關代表、

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代表共 13名委員組成審查會，並於 111年 12月 19日、112年 1月 17日、2月 15日及 3月 8日召開

4次會議，預計於 112年 4月 17日召開第 5次審查會。 

三、 已賠案件辦理情形：於 112 年 2 月 24 日公告平復 420 人所受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其餘亦將逐批清查，並送交審查會審

議及公告。 

四、 未賠案件辦理情形：目前總案件數 43件，其中 2件完成審議(1件確認不法、1件駁回)，後續將作成處分書及辦理公告；

其餘 41件待審議，現正進行案情研析及調取相關卷證，後續將依調查結果召開審查會審議。 

五、 行政救濟案件辦理情形：承接促轉會訴願案共 2件，現均已結案；承接促轉會行政訴訟案 3件，現均由行政法院審理中。 

加害者識別與

究責 

於 111年底延攬各領域專家學者組成專法研修制定小組，並於 112年 1月 7日、2月 15日、3月 2日及 3月 9日召開 4次會議，

並持續密集進行，對於各項政策爭議進行研究，亦將於 4月起陸續諮詢相關權責機關（構）及利害團體意見，加速法制作業，

期能提早完成草案，後續並陳請行政院協助進行跨部會協調工作及共同推動社會溝通事宜。 

內政部 人力整備情形 

一、 本部為辦理「受害者權利回復與沒收財產之處置」及「清除威權象徵」業務： 

(一)第一階段 8名：法規會 1名、地政司 2名、民政司 5名，已於 111年 8月已完成徵選、晉用。 

(二)第二階段請增 6名，本部將儘速提出申請，請鈞院予以支持，俾利工作推動： 

1、地政司：為辦理⑴研議財產返還之申請程序、應附文件、發還流程、各類申請書表及相關配套規範；⑵協助權利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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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2年 3月底) 

基金會辦理調查、聽證及協調公產返還等相關事宜作業；⑶協助權利回復財產返還相關法令疑義釋疑；⑷參加相關協

調會議、人民陳情案件處理及行政救濟；⑸權利回復基金會受理不動產返還案件處理之管考、追蹤、分析及相關統計

事項；⑹辦理權利回復基金會人員有關地政業務教育訓練。為依權利回復條例規定期限內完成上述業務，故請增 4名

人員。 

2、民政司：清除威權象徵業務不僅在於清除，更關乎於民主政治典範轉移的長期工程，推動任務涉及中央機關與直轄(縣)

市間之跨機關協商，除現行建立推動處置與管考機制之專業人力外，未來尚需具備研議及開發相關議題，且具備深化

及落實社會溝通之人力，請增 2名人員。 

二、權利回復基金會： 

(一)人力不足之現況：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核撥 112年經費估算，基金會編制員額約 36名，參酌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

促轉會）評估因國家不法致生命、身體、健康或人身自由受侵害案件推估約 1萬 5,571件、土地建物等不動產之賠償案

件數約 478件，其中已審定可立即申請差額賠償之案件計 5,983件，且法務部自 111年 5月 31日承接促轉會業務至

今，已完成撤銷有罪判決案件計 420件，預期相關賠償案件將大量增加，就目前基金會晉用 22名人員，其中辦理賠償

業務人員僅有 11名，顯然不足因應。目前基金會辦理賠償業務專員目前敘薪標準約為 4萬 1,280元至 4萬 4,320元間，

依基金會之評估，人員報到率低，可能肇因於受理案件量多，且被害者及其家屬期待高，限期辦理賠償業務壓力大，

此外，依權利回復條例規定，基金會有存續期間之限制，亦可能影響報到率。 

(二)因應作為：本部輔導基金會提高人員起敘薪資，初步以補足 36名人力為目標，後續再視該會執行業務情形，輔導基金

會適時增加員額，本部將視需要協調主計總處支持增列人事經費，以有效提高基金會人力晉用，順遂推動業務。 

預算整備情形 

一、本部：申請 112年度促轉基金計畫，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核定經費額度 2,055萬元，辦理威權象徵處置（1,855萬元）及輔

導權利回復基金會相關業務（200萬元）。 

二、權利回復基金會：112年度公務編列 100億 3,990萬元，支應基金會人事與維運費用（3,990萬元）及賠償金（100億

元）。 

受害者權利回

復與沒收財產

之處置 

自 112年 1月 31日起至 3月 24日止，共受理 1,299件申請案（人身自由及生命權受侵害賠償案計 927件、財產返還案件計 67

件及名譽回復證書 305件），通過決定賠償計 57件（均為人身自由及生命權受侵害賠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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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2年 3月底) 

清除威權象徵 

一、為掌握全國威權象徵現況，本部於 111年 9月辦理第 1次全國威權象徵處置情形調查，以建立管考基礎資料。 

二、以兩蔣命名之街路、村里、行政機關（構）之名稱及校名等，計 433件，事涉地方自治法規與自治權限以及不同機關權

責，所需社會及經濟成本甚鉅，影響當地住戶權利，推動改名應凝聚處置共識，兼顧轉型正義精神與實務考量進行全盤

規劃，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協作推動。 

三、兩蔣塑像、遺像及其命名空間，計 927件，為本部優先推動處置對象；截至 112年 3月 23日止，已完成處置者計 68件，

尚待處置者計 859件，中央 485件（其中國防部 252件），地方 109件，各級學校 265件，後續將逐案列管，定期辦理管

考追蹤處置進度。相關處置進度定期公布於本部官網清除威權象徵與權利回復專區。 

四、本部定於本年 3月辦理 3場威權象徵處置諮詢會議（3月 24日、3月 31日及 4月 11日)，分別邀請中央機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以及教育部與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等相關轄管單位，討論執行處置之挑戰與困難，共同研擬

改善方案，並確認後續追蹤管考機制。 

五、111年 11月 28日訂定發布「內政部推動威權象徵處置補助作業要點」，以解決地方轄管單位經費不足之問題，並鼓勵辦

理處置威權象徵相關社會溝通活動；截至本年 3月 23日已核定申請補助 14案，共補助 110萬 9,100元，處置樣態包含塑

（銅）像之移除計 12件，空間改名計 2件。 

文化部 

人力整備情形 經行政院核定增列 9名聘用預算員額。已完成 6名人力進用（其餘 3名，刻由人權館規劃辦理聘用作業） 

預算整備情形 112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公務預算 29,716千元（人事費：7,946 千元、業務費：21,770 千元）促轉基金：14,196 千元。 

政治檔案研究

徵集與開放應

用（檔案研究

與轉型正義資

料庫） 

一、 政治檔案研究 

(一) 已訂定 112 年政治檔案研究與專書出版主題，已於 2 月出版陳列《殘骸書》，規劃賡續出版《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料彙

編》、《威權統治時期電影檢查制度》等專書，並辦理白恐歷史概覽第五期計畫、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口述歷史

訪談計畫、離島地區白色恐怖時期相關歷史場址調查計畫等。 

(二) 已辦理「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整合檢索平台」建置採購案，已於 2 月 6 日召開招標文件審查會議，依審查意見調修招

標文件並再送書審後，預定於 3月下旬公開招標，今年底平台建置完成及上線。 

二、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之維運：已完成促轉會 111 年上半年撤銷有罪判決公告 29 名受裁判人資料更新上網。有關法務部

112 年 2 月 24 日公告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之 420 名受裁判人，刻正查詢補償卷宗及國家檔案以蒐集資料，俾利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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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2年 3月底) 

復司法不法案件更新上網，並參考本次平復行政不法案件評估收錄方式。 

中正紀念堂園

區轉型 

「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景概念競圖」：112年 2月 22-23日辦理決選審查會議、112年 3月 10日公布決選、112年中期整合競

圖活動成果，舉辦概念競圖成果展覽、民眾票選及主題設計論壇 。 

保存不義遺址 

一、「不義遺址保存」法制化及法制作業期程：經 111 年 12 月 15 日、112 年 1 月 13 日召開文化部辦理不義遺址作業諮詢會

議，以及經內部多次會議評估研議，擬規劃以促轉會草擬之「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為參據，制定專法，並已訂於

112.03.24 召開「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研商會議，擬以 112 年上半年報請行政院審查、一年內完成立法為目標，完成

不義遺址保存法制之研擬。 

二、不義遺址（含促轉會所列潛在不義遺址及新發現場址）調查及審定：已就有無遺構、實體保存必要性、個案調查完整性

及產權歸屬等面向綜合評估，規劃分批審定潛在不義遺址之排序。 

三、不義遺址法制完備前之配套規劃：持續盤點潛在不義遺址相關保存狀況、管有及開發情形等資訊，函請不義遺址/潛在不

義遺址公有管理機關（構）應予妥善保存維護遺構或建物，以及函請所在地營建及開發計畫目的主管於審議或核發許可

前，建請應通知文化部表示意見。 

四、不義遺址活化與推廣： 

(一) 修正「國家人權博物館推動不義遺址保存維護與人權事務發展補助作業要點」，業於 112 年 3 月 14 日經文化部核定，預

計 3月 17日前於行政院公報中心公告。 

(二) 112 年持續補助地方政府及公民團體辦理不義遺址相關推廣活動，已核定縣市政府 3 案(台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團體 2案(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永和社區大學)。 

(三) 112 年規劃辦理不義遺址推廣講座及小旅行各 3 場，以「人權廊道」為主題介紹安坑地區(如：安康接待室、安坑刑場、

軍人監獄、景美看守所)不義遺址，並搭配專題講座，深入介紹白恐歷史。 

衛福部 

人力整備情形 
一、 第一階段人力聘用進度：已於111年8月底完成進用6名聘用人力。  

二、 第二階段人力請增情形：本部將視各項業務推動情形整體評估人力需求，視需要再行請增。  

預算整備情形 

112年度經費編列共 3,722萬元。包含促轉基金 3,472萬元，用於推動政治受難家庭照顧服務網絡建置、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

作基礎建設推展、政治暴力創傷知情推廣等業務計畫；及公務預算 250萬元，用於支應辦理該業務之人事費用，及分攤本部

一般行政費用。 

照顧療癒政治

受難者及其家

一、 全國照顧服務據點網絡建置： 

(一) 111年度承接促轉會既有 3處服務據點計畫，截至 112年 2月底，已提供 31名個案創傷療癒相關服務(包含照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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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2年 3月底) 

屬之政治暴力

創傷 

連結、經濟補助、心理協談等)，共計電訪 492次，家訪 209次，並辦理 31場活動，460人次參與。 

(二) 112年度「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支持服務據點」委託案已於 112年 3月 21日決標，於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四地持續

營運支持據點，並擴大各據點服務範圍，提供非據點設置地區之個案服務。 

(三) 112年度「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方案發展計畫」委託案已於 112年 3月 9日決標，將依據原住民族受難

者文化及地域分布特性進行試辦，發展原住民族個案服務模式。 

(四) 為擴大個案服務量能，已調整據點設置時程規劃，預計提前於 113年完成 7處據點設置、114年完成 9處，115年後

除持續營運既有 9處據點，亦將視需要新設據點。 

二、 密集照顧服務提供： 

(一) 111年度承接「政治受難家庭密集照顧在案管理服務擴充」案，提供 20名個案個案服務；另為避免服務中斷，112年

度起委託台北 2社福團體提供 13名個案短期服務。截至 112年 3月 20日，已提供 20名個案居家復能(總計提供 45

次)、居家服務(總計提供 412小時)、心理諮商(總計提供 289次)或經濟補助(總計提供 77萬 5,643元)等服務或資源。 

(二) 112年度「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管理中心試辦計畫」委託案，規劃與專業團體合作建立專屬密集照顧資源並提供

補助。惟經 112年 2月 2日至 2月 14日及 3月 1日至 3月 9日兩次公開招標均無團體投標，將調整計畫需求內容重新

辦理。 

三、 人員培訓、督導及研究發展： 

(一) 111年 10月 28日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初階培訓，共 176人次完訓。 

(二) 112年度培訓及督導制度之辦理，已納入 112年度「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管理中心試辦計畫」委託案。惟經 112

年 2月 2日至 2月 14日及 3月 1日至 3月 9日兩次公開招標均無團體投標，將調整計畫需求內容重新辦理。 

(三) 112年度「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研究發展計畫」補助案，補助學術、醫療機構、相關專業學/協/公會或民間團體，進行

政治暴力創傷相關主題之研究。截至 112年 3月 15日止，已徵得 1件計畫書，刻正辦理審查作業。 

四、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知情： 

(一) 111年度辦理校園政治暴力創傷知情宣導講座 4場次，共 145人次參與。 

(二) 112年度「政治暴力創傷知情推廣計畫」補助案，已擬具補助計畫徵求說明 ，刻正簽辦中。 

五、 被害者權利回復賠償作業與照顧療癒之結合： 

(一) 協助轉型正義相關人員訓練：於 111年 10月 12日派員擔任法務部轉型正義業務教育訓練「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溝

通實務」主題演講講師；並於 111年 10月 28日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初階培訓」(課程時數 7小時)，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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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2年 3月底) 

請內政部、法務部及人權處派員參訓。 

(二) 跨部會個案轉介流程建立：於 111年 11月 24日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跨部會個案轉介流程研商會議」，

邀請人權處、內政部、法務部及國家人權博物館，針對本部擬訂之跨部會個案轉介流程及轉介資料表（草案）進行

討論，並依會議決議修正上揭（草案），於 111年 12月 28日函送法務部、內政部依循辦理。 

六、 個案服務資料庫建置：刻正規畫「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管理資料系統」委託案，以蒐集及管理個案服務及人員培訓

資訊及成果。 

教育部 

人力整備情形 

一、 本部第一階段人力聘用 2名助理研究員均已到職。 

二、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業已核定，本部職責各級學校推動轉型正義教育外，尚需協調跨部會事項，敬請協助第二階

段請增人力。 

預算整備情形 
一、 112年度申請促轉基金新臺幣 450萬元。 

二、 113年度申請促轉基金新臺幣 900萬元，尚待國發會核定。 

轉型正義教育 

一、 研提「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及後續規劃： 

(一) 依 111年 12月 21日第 2次會報預備會議決議，「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納入「研編一般公務人員及特定專業人

員轉型正義教育指引」、「建置推動轉型正義專業支持社群及資源共通平臺」等後續規劃，並於 112年 1月 19日再函陳

行政院，已於 112年 2月 20日核定在案。 

(二) 112年 1月 7日及 112年 2月 10日召開轉型正義教育資源會議，針對各類學習資源及研編指引工作進行研商，規劃分篇

(公務人員、司法人員、軍事人員、警察人員、情報人員)進行，刻正預備進行指引個論研編作業。 

(三) 112年 2月 14日向各承接轉型正義部會調查年度辦理轉型正義相關活動情形，建立各相關部會聯繫窗口及聯絡資訊並完

成資源盤點，後續將據以規劃年度「推動轉型正義專業支持社群及資源共通平臺」活動。 

二、 建置轉型正義教育資源專區： 

(一) 已調整更名本部人權教育資源網為「人權暨轉型正義教育資源網」，並先依 112年 1月 7日及 2月 10日兩次研商會議決

議，刻正辦理國家人權館資源掛網及師資更新事宜。 

(二) 刻正規劃全站網站版型架構重新調整，後續盡快安排研商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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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人力整備情形 

一、 第一階段人力聘用部分：本會檔案局經行政院 111年 5月函核復請增聘用預算員額 11人，其中 1名研究員、4名副研究

員及 5名助理研究員皆已本(112)年 1月前到職，剩餘 1名副研究員將於近期完成聘用。 

二、 第二階段人力請增部分： 

(一)  本會檔案局職員請增案已於 111年 6月 6日將本局處務規程與編制表修正案陳報行政院，嗣經行政院於同年 8月核復略

以，本會檔案局處務規程修正草案准予依核定本發布，至本會檔案局編制表現階段不予修正，宜嗣行政院核增人力全數

到位後，再行盤點並核實評估組設及人力需求。另行政院來函建議本會檔案局檢討之事項業經本會納入本會檔案局員額

評鑑內容，再由本會檔案局擬具相關資料及回應意見，另案報送行政院。 

(二)  本會檔案局依據前開行政院來函建議，逐一盤點業務範圍與內容，人力能量、作業流程繁雜程度等多面向因素，現行人

力確已無法負荷業務擴增及轉型，爰擬據以報送請增人力案至行政院。 

預算整備情形 

一、 111年度依法辦理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通報、調查及審定工作，以及促進轉型正義基金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業務，所需人力費、業務運作及設備費等計需 505萬 1千元，經檢討以現有預算調整支應 262萬 4千元後，不

足數 242萬 7千元業奉行政院核定動支第二預備金。 

二、 本年度由行政院專項增賦承接促轉業務相關經費 1,556萬 8千元，納編當年度預算案。 

政治檔案徵集

與開放應用

（政黨政治檔

案、政治檔案

開放） 

一、 政黨政治檔案： 

(一) 政治檔案審定：本年 1月 10日召開「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文件系列檔案」諮詢會議，續完成審定前置研析作業。 

(二) 政治檔案移歸：111年 11月 15日召開審定「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5筆政治檔案諮詢會議，認 5筆屬政

黨政治檔案；續於 111年 12月 27日函請國民黨於文到 14日內陳述意見，惟該黨遲至 112年 2月 1日函復。另，國立政

治大學於 111年 8月 15日來電表示該校於國民黨託管檔案新發現 14筆待審定之「總裁批簽」類檔案，本會考量前開 2

案處分對象相同，及評估後續所需之行政處理成本（含移歸作業、行政救濟等），爰併同辦理 2案之審定作業。本會業

於 111年 12月 2日函請國民黨限期通報 14筆「總裁批簽」，惟該黨迄今未復；本會續於本年 2月 17日函請政大提供旨

揭目錄與影像檔，業函請國民黨就審定結果陳述意見。 

(三) 檔案調查前置規劃：業完成國民黨持有工作會檔案調查計畫(草案)。 

二、 政治檔案開放： 

(一) 截至本年 3月底，完成政治檔案人名索引及內容分析檢視各 7.5萬頁，累計完成人名索引編製逾 70萬筆、內容分析編製

逾 263萬筆；完成政治檔案全文影像上網 5萬頁(累計逾 154萬頁)。 

(二) 主動通知監控類檔案當事人做法，業納入政治檔案條例修正，預定於本年 3月完成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審查，

以加速政治檔案公開，落實推動轉型正義工程。 

(三) 機密檔案係由專人管理，每年辦理機密檔案清查及統計，並針對保密期限已屆、解密條件成就或未核列解密日期之機密

檔案，本年 1月已函請原移轉機關進行密等檢討；政治檔案尚待解密者計 23件，其中，未屆保密期限且未逾保密期限

30年者 21件，經依政治檔案條例由法務部調查局檢討後仍列永久保密者 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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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

基金管理 

一、 整體預算情形：111年度基金來源 9億 5,500萬元，基金用途 627萬 4千元(包括衛生福利部、內政部及文化部)，相抵後

本期賸餘 9億 4,872萬 6千元，備供以後年度運用。112年度預算案基金來源 6,382萬 9千元，基金用途 9,726萬 9千

元，相抵後本期短絀 3,344萬元，將移用以前年度基金餘額支應。 

二、 111年經費執行結報：配合各部會補助經費結報情形，預計於本年 3月底前完成。 

三、 113年度計畫及經費需求：由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本會等 7個部會，提

出 10個計畫項目，合計經費需求為 1 億 5,033 萬 3 千元。 

四、 基金管理會第 2次會議：定於本年 3月 15日召開，追認促轉基金 111年度附屬單位決算，以及審議各部會 113年度業務

計畫及附屬單位預算案。 

 


